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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芝融科商用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发股权司法冻结公告的声明 

 

公司控股股东吴卫持有公司 21,228,000 股被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为 2018

年 9月 13日起至 2021 年 9月 12日止。 

由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尚未收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出具相关执行

通知文书等资料，没有及时获知上述事项，造成上述股权司法冻结信息未能及时

披露。经主办券商督导公司定期自查股权质押和司法冻结情况，公司向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了《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发现上述

公司股票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吴卫对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冻结持有异议,就变更或取消冻结股份的事宜

正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进行沟通。同时积极与争议方沟通协商，以期妥善解

决本次纠纷，维持实际控制人股权的稳定性，公司亦将对相关股权变化情况予以

跟踪关注，涉及重大信息将及时按要求披露。 

本次股权司法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等产生影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调处

理该事项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ww.neeq.com.cn）补充披露股权司

法冻结公告，详见《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18-047）。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将进一步认真学

习、理解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则，及时对公司股权质押、司法冻结信息进行查询，

督促公司股东规范履行告知义务，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给投资者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清芝融科商用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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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0日 


